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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4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8 人，参与表决 8 人。参加

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佳都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96,000.00 万元暂

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二、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鲁晓明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后），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提名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

王涛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王涛先生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

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未发现其有法律

法规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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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经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信息查询，无证券

期货违法违规记录，同意提名王涛先生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因鲁晓明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在公

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鲁晓明先生仍将继续履行其作为独立董事

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其辞职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

起生效。 

公司对鲁晓明先生任职独立董事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

都科技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三、关于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调整的议案 

鉴于鲁晓明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

委员职务，为保障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

员会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涛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任职生效日为股东大会选举王涛

先生担任独立董事职务通过之日，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调整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王涛（主任委员）、

卢馨、刘佳。 

调整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赖剑煌（主任委员）、王涛、

何华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广州花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城管理公司”）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西藏佳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佳都创投公司”）的参股公

司，现花城管理公司股东广州乾城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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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广州乾城”）拟向陈娇女士转让花城管理公司 4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200

万元），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花城管理公司净资产（未经审计）4,268.32 万元

为基准，按拟转让股权比例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为 1707.33 万元；股东广

州香雪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冯喆先生转让的花城管理公司 18%的股权（对

应出资额为 540 万元），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花城管理公司净资产（未经审计）

4,268.32 万元为基准，按拟转让股权比例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为 768.30 万

元。西藏佳都创投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放弃行使前述拟转让股权（合计花城

管理公司 5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目前，西藏佳都创投公司持有花城管理公司

24%的股权，其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对花城管理公司的参股地位不变，不影响持

股权益。 

陈娇女士为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广州乾城执行事务合

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广州乾城及陈娇女士

为公司关联方，因此，西藏佳都创投公司放弃广州乾城向陈娇转让的花城管理公

司 40%股权优先购买权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经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

都科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8）。 

关联董事刘伟、陈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2 票。 

五、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

都科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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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简历 

王涛先生，1970 年 3 月生，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广东

省房地产研究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外国法制史

研究会常务理事。1998 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至今，擅长办理合同、房地产

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法、罗马私法。主要代表成果有《变动时

代的经济与法》(方正出版社 2011 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与德国民法典》(《比

较法研究》2011 年第 3 期)等。2016 年开始主持云浮市人大立法咨询工作，组织

起草《云浮市六祖文化保护条例》《云浮市石材产业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立法

专家稿。2020 年受广州市教育局委托主持广州市专门教育文件编制研究工作，

起草《广州市专门教育条例》。2021 年，受云浮市检察院委托，负责 2021 年广

东省检察机关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新时代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课题研

究，课题成果同名专著法律出版社于 2022 年出版。2024 年受广州市律师协会委

托，主持《广州律师行业报告录》课题研究。 

 


